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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落實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際參

與幼兒園教保活動經驗，增進其理論與實務的連結，達成教保員培育目標。

依據本系通過認可之教保員培育複審申請書中對幼兒園教保實習課程(以下

簡稱本課程)規劃，訂定「進修部二技學制幼兒園教保實習實施原則」(以下

簡稱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系進修部二技學制修習幼兒園教保實習課程之學生，計

四學分。授課內容與方式依本系報請教育部認可之教保專業課程計畫書實

施。 

三、 本課程目標： 

（一）增進教保理論與實務間的連結及轉化能力。 

（二）於已立案之合格幼兒園經驗教保實務技巧，並進行省思、對話與修正

的專業成長過程。 

（三）參與並熟悉幼兒園的日常教保工作，了解幼兒園的教保實務運作。 

（四）敏於幼兒園職場相關的專業倫理現象，培養理性判斷力。 

（五）參與各項幼兒園實務運作，增進職場溝通能力。 

（六）完成實習檔案，建立教保員職涯規劃。 

四、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遴選須為通過幼兒園基礎評鑑之合格立案幼兒園，且經

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審查符合幼兒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3條

之規範。 

由本系建立學生實習機構評估相關表單，針對實習權益保障及實習學習專業

性進行評估。辦理校外實習前，將以本校為主體與合作機構簽訂合作契約

書，並要求合作機構確實依合約執行，以完善對實習學生之權益保障。 

五、 校外實習合作之幼兒園應指派專人擔任實習輔導教師，與本系實習指導教師

共同輔導學生實習。實習輔導教師應具備教育部規定之教保員或幼兒教師資

格，並具有三年以上幼兒園相關實務經驗為原則。 

六、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之登記與分發，須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統籌辦理；校外

實習機構若已公開分發後，學生不得擅自更換或變動。學生因故無法進行校

外實習時，須依程序提請實習轉換變更；未依規定前往幼兒園實習者，校外

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 本系校外實習實施期程、請假規定、實習工作守則、實習作業內容及格式、

實習成果報告以及實習成績評量等其他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依本系「實習

手冊」規定辦理。 

八、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須按時繳交相關實習作業，確實遵守實習機構各項規

定，謹守專業倫理規範，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靖情事者，經調查屬實，由

學校按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予以處分。 

九、 本系實習指導教師之安排須依照教育部教授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師資規定辦

理。於學生在幼兒園實習期間，親赴實習機構訪視及撰寫訪視輔導記錄，並

評閱學生相關實習作業，以瞭解及評估學生校外實習狀況，與實習機構共同

檢討及協助解決學生問題。 

十、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